附件一：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评选规则

一、具体奖项评选规则
（一） 选手个人奖

1、大赛将从计划、执行、展示等方面对参赛选手进行综合评比。

2、书面作品占50%，含职业生涯规划书、生涯人物访谈报告和职业典型一日报告。主办方将邀请有关专家对文字作品进行评选，以思想性、创新性、真实性、可操作性为主要评选标准。职业生涯规划书：要求作品内容完整，简明扼要，格式清晰，版面大方美观，创意新颖，规划方案操作性强，正文部分不超过一万字。生涯人物访谈报告：由三部分组成，即背景介绍（包含受访人所在的单位简介、受访人简介、参与人员、访问时间、地点、方式等基本信息）、访谈记录、小结（包含撰稿人对此次访谈的感想和访谈内容的总结提炼），不超过3000字，随稿可附1-2张采访照片。职业体验报告：是以参赛选手的职业意向为探索目标，要求对意向职业的实际工作岗位有一到两天（推荐参加省赛的需两个星期以上）的观察或实践后，描述所体验职业的工作任务，总结探索感悟。

3、现场陈述和问答环节占50%。要求：通过职业规划书陈述、职业感悟陈述，表现参赛选手的个人素质，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能准确领悟专家提问内容，全面、清晰作答。

（二） 优秀组织奖

1、按照学校组织竞赛的统一要求，做好学院内学生参赛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2、校内初赛参加人数比例作为评选重要依据之一，参评优秀组织奖的学院在官网上提交作品参赛的人数原则上应达到学院学生（毕业班除外）人数的30%以上，以在大赛官网报名并提交作品的人数为准。

3、对在校学生开展了系统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4、推荐的参赛选手在复赛和决赛中获得较好的成绩。

5、能做好活动的总结工作。

6、在2018年5月30日前向学工处提交书面申报材料。

（三）优秀指导教师奖

1．有扎实的职业规划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2．有较强的敬业精神，为推进活动开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3．辅导的参赛选手获得较好成绩；

4．在2018年5月30日前向学工处提交书面申报材料。
二、注意事项

（一）所有参赛作品概不退稿，请自行保留底稿。

（二）参赛者必须是参赛作品的原创作者，并保证其拥有该作品的合法著作权。

（三）获奖作品如发现有抄袭、盗用、作弊等不法手段、或有出售、商业推广及直接或间接商业目的的、或不符合规定及违反他人著作权的，即予取消其参赛资格并追回奖励，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参赛者自行负责。

（四）所有获奖作品的著作权归主办方所有，即每位参赛者在其作品被公布和被告知获奖的同时即被视为已明确同意大赛主办方及其被许可人永久性地、免费地、以任何方式使用、任何媒体上使用、发表参赛作品。主办方可以将所有入选作品汇集成册出版发行，参赛者不得有任何异议。任何机构与个人（包括获奖作品的作者）刊登、转载这些作品均需获得主办方的书面许可。获奖作品的作者拥有该作品公开发表的署名权。

（五）所有参赛作品均不得涉及暴力、色情、非法宗教宣传等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内容。如遇此类投稿，主办方有权自行决定对其采取不予评审、不予发表或删除等措施，情节严重者将提交司法机关处理。

（六）参赛者若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主办方有权立即取消其参赛资格，或取消其已获得的奖项并要求退还奖励，同时保留进一步追究损害赔偿的权利。

（七）由于突发事件或其它主办方无法控制的原因，影响大赛的管理、安全、评审或公正性的情况下，主办方有权单方面推迟或取消部分或全部的比赛。

（八）主办方保留进一步补充本比赛规程的权利。如参赛者对此有异议，可选择退出大赛，并应及时通知主办方，但无权要求主办方返还因参赛发生的任何费用。

（九）主办方不承担因参赛作品所致的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